
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聲明 

 

本會主動關心與營養師權益相關之重大事件，重視每位會員提供之寶貴建議 

 

本會除一般會務、辦理繼續教育訓練及相關競賽活動外，也積極維護及爭取營

養師權益，惟營養師工作領域多元，許多問題層出不窮且複雜度極高，在爭取權益

下尚需考量許多面向並需與各單位了解溝通，如政府單位、相關醫事團體、立法者

等，因此部分會員所關心之議題恕難立竿見影，敬請見諒。 

本會重視每位會員提出之建議，屬營養師權益領域更是經常主動爭取，近年除

爭取營養師法第十三條修法外，尚包含爭取擴增營養師執登場所、居家服務長照人

員資格、照顧服務員實作課程師資、育兒指導員資格、移除鼻胃管恢復經口進食獎

勵團隊成員、推動學校午餐專法立法…等，此外也針對各單位、團體濫用或侵犯營

養師權益一事，主動與該團體、單位溝通協調。 

近期網路所傳，「有人員表示本會有營養師反應才可能處理，也不一定會幫營養

師積極爭取」一事，本會倍感遺憾。也在此聲明，本會主動關心許多與營養師相關

之重大權益事件，若會員發現有所疑慮之事件或透過管道獲得相關最新消息時，歡

迎隨時提出有建設性及具體的建議，就算只有一人提出，本會仍會透過理監事或相

關委員會討論研擬最合適之處理方式，並公告於官網。請各位會員及營養師理性溝

通，切勿以訛傳訛而曲解本會全體人員之努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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